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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題型偏重在公有土地之相關規定，第二題屬實務性考題，第三、四題屬綜合性考題，難易度屬中間偏

難。 

 

一、試依土地法及其施行法之規定，申述公有土地撥用之程序與效力為何？（25分） 

答： 
(一)公地撥用之意義：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得向公有土地之管理機關協議撥用，以取得土地

使用權。 
(二)公地撥用之要件： 

1.申請撥用人限於政府機關及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 
2.土地撥用之對象限於公有土地，私有土地不適用。 
3.土地撥用之用途須為公務或公共所需。 
4.公地撥用分為有償撥用與無償撥用二種。有償撥用須支付對價，始准撥用。 
5.公地撥用須呈報行政院核准。 

(三)公地撥用之程序： 
1.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層請行政院核准撥用。 
2.凡國營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應由該事業最高主管機關核定其範圍，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無償
撥用。但應報經行政院核准。 

3.無償撥用應辦理管理人變更登記，有償撥用應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四)公地撥用之效力： 

1.無償撥用由需地機關取得土地使用權，有償撥用由需地機關取得土地所有權。 
2.公有出租耕地依法撥用時，依法終止租約，應按核准撥用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所
需經費，由原管理機關負擔。但為無償撥用者，補償費用，由需地機關負擔。 

 

二、土地法第46條之1規定：「已辦地籍測量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比例尺變更或其他重

大原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量。」但若發生地籍重測結果與既有水路位置不符，即水路占用私

有土地、公有地亦遭人民占用之情形，公有土地管理機關究應如何處理？試申述之。（25分） 

答： 
(一)水路占用私有土地：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速依法申請徵收該土地。所稱依法，指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3條，
即國家因公益需要，舉辦下列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

四、水利事業。⋯。 
(二)公有地遭人民占用：公有土地管理機關應視情況，速依下列兩種方法之一加以處理。 

1.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依法訴請返還土地。所稱依法，指依據民法第767條，即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
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2.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依法辦理專案讓售。所稱依法，指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即非公用財產類之不動

產，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六、其他不屬前五款情況，而其使用情形

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 
 
三、臺灣的土地重劃分成市地重劃、農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三類，請比較三者在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上的異同為何？（25分） 

答： 
(一)市地重劃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

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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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其經

限期繳納而逾期不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二)農地重劃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重劃後農路、水路用地，應以重劃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農路、

水路土地抵充之；其有不足者，按參加重劃分配土地之面積比例分擔之。 
(三)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重劃區內規劃之道路、溝渠、電信電力地下化、下水道、廣場、

活動中心、綠地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原公有

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及拆遷補償費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 
(四)綜合比較： 

 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種類 抵充土地之種類 負擔方法 
市地重劃 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

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

場、零售市場等十項。 

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四項。 
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 

農地重劃 農路、水路等二項。 原為公有及農田水利會所有

農路、水路等二項。 
土地面積比例分擔。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道路、溝渠、電信電力地下

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

心、綠地、現代化生活機能

必要公共設施等八項。 

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土地等四項。 
土地受益比例共同負擔。 

 

四、試依土地法、平均地權條例及土地稅法的相關規定，說明公有土地地價稅之減免規定為何？

（25分） 

答： 
公有土地地價稅減免： 

(一)土地法規定：公有土地免徵土地稅。但供公營事業使用或不作公共使用者，不在此限。 

(二)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公有土地按基本稅率徵收地價稅。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三)土地稅法規定：公有土地按基本稅率徵收地價稅。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